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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财发〔2017〕11 号 

 

 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，平潭综合实验区

财政金融局、农村发展局： 

根据《福建省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实施办法》

（闽财发[2017]1 号）和《关于加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前期工作

的通知》（闽农综办〔2017〕3号），现将《福建省 2018 年农业综

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申报指南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项目

申报工作。 

 

 

    附件：1. 福建省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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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南 

 2.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财政补助项目情

况表 

 3.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贴息资金审核汇

总表 

 4. 2019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贴息项目单位名

录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财政厅          

2017 年 6月 2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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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 6月 2日印发   


